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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办发〔2024〕121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包头市支持氢能产业

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包头市支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若

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4年 12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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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支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
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氢能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是我市落实自治区

“五大任务”、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重要抓手。为加

快发展氢能产业，全力打造中国首座绿氢创新之城和全国重要的氢

能装备制造基地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部署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支持科技研发创新

（一）支持创新平台建设。鼓励龙头骨干企业与国内外顶尖科

研院所、高校合作，建设氢能领域科技创新平台，对获得国家、自

治区认定的重点实验室、工程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等重大创新

平台，依据《包头市落实“科技兴蒙”行动打造区域性创新中心二

十五条政策措施》（包党发〔2021〕24号），按类型、级别给予科研

资金或项目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工信局、发改委）

（二）加强核心技术攻关。鼓励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围绕新能

源制绿氢、稀土固态储氢、管道输氢、天然气掺氢、氢冶金、氢燃

料汽车、绿氢与化工耦合、氢燃料电池电堆及动力系统等全产业链，

开展绿氢制、储、加、运、用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，优先推荐

申报国家、自治区科技“突围”、“揭榜挂帅”等重大科技项目，尽

快在关键技术、关键材料、关键装备领域实现重大突破，加速推动

氢能全产业链规模化应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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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动氢能全产业链发展

（三）拓展氢能应用场景。加快实施“氢能+交通”示范应用，

利用我市电煤运输、短距离物流、国有企业物流等运力场景优势，

创建一批点对点的氢能车辆应用示范场景。通过政府补贴方式，减

免氢能车辆市内过路费；积极争取自治区对通过辖区内的高速公路、

国省干线收费站的氢能车辆减免过路费。推动绿氢在工业领域试点

应用，扩大氢冶金应用范围，探索现代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，实现

绿氢化工应用。鼓励积极探索天然气掺氢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

局、财政局、工信局、住建局）

（四）支持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。积极为我市氢能装备企业争

取市场订单，推动我市氢能装备进入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采购范

围。支持在我市落地的氢气制、储、加、运、用的运营企业和装

备制造企业大规模应用绿电。促进氢能与储能融合发展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发改委、自然资源局、工信局，各旗县区政府、稀土高新

区管委会）

三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

（五）支持加（换）氢站建设。改造升级现有站点网络或能源

替换，鼓励利用现有加油（气）站改（扩）建加氢站，支持油、

氢、气、电一体化综合能源补给站建设，鼓励在物流园区、露天

停车场和燃料电池汽车集中线路上，利用各类土地建设自用加氢

站（换氢站）。在 2025—2026 年期间，对在我市建成验收并投运

的加氢站（换氢站），按照不超过购置和安装总投资的 20%给予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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氢站（换氢站）经营建设主体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奖励

资金按 4:3:3 方式分三年拨付，由市级、旗县级财政按照 1:1 比例

承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财政局，各旗县区政

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）

（六）降低加氢成本。在 2025—2026年期间，给予包头市境内

加氢站（固定站）运营奖励，对绿氢终端价格不高于 25元/公斤的加

氢站，按照年度累计加氢量，2025年给予每公斤 8元、单站最高不

超过 80万元的运营奖励，2026年给予每公斤 6元、单站最高不超过

60 万元的运营奖励。奖励资金由市级、旗县级财政按照 1:1 比例承

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住建局，各旗县区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

委会）

（七）支持输氢管道布局建设。支持输氢管道建设，在林草、

用地等前期手续办理方面给予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自然资

源局、林草局，各旗县区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）

四、支持标准体系建设

（八）加强绿氢产业标准化工作。推动落实《氢能产业标准

体系建设指南》（国标委联〔2023〕34号），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，积

极采用推荐性标准和规范。对主导氢能产业相关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制修订的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及社会组织，积极帮助争取

上级部门补助资金。依托固态储氢在小型移动车辆、氢燃料叉车等低

投资项目上的推广优势，研究其投放市场的准入标准和运营规范。探

索共享单车电、氢车辆混放比例，引入氢能共享单车装备。（责任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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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市发改委、工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局）

五、支持服务体系建设

（九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。统筹整合各类产业投资基金，按照

市场化方式，对符合条件的氢能项目予以支持。积极帮助氢能企业

争取国家、自治区项目资金支持，助力企业发展壮大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财政局、发改委、科技局、工信局等有关部门）

（十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。充分发挥融资担保基金作用，缓解

企业“融资难”问题。支持氢能科技创新和示范应用，鼓励和支持

符合条件的氢能企业在科创板、创业板等上市融资。进一步用足用

好碳减排支持工具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做好风险防控的前提下，

加大对氢能等清洁能源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。大力推广氢能整车购

车金融租赁业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发改委、科技局、工信局，

中国人民银行包头市分行）

（十一）加强人才引领驱动。加大氢能产业相关人才培养力度，

支持高校开展氢能相关专业和课程建设。注重“项目+领军人才+技

术团队”的招商模式，通过科技招商，积极引进前沿创新人才，壮

大包头市氢能人才队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人社局、教育局，

内蒙古科技大学）

六、附则

（十二）同时符合本政策措施和我市其他政策措施且性质相同

的，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兑现。

（十三）本政策措施自 2025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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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6日印发


